
【校外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採計流程  

                                      

 

  

 

 

 

 

 

 

 

 

 

 

 

 

 

 

 

學生欲參與 

校外服務學習活動 

請於活動前 5天向訓育組提出申請 

服務學習活動 

學生繳交校外服務學習

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至

訓育組 

學生始得進行 

校外服務學習 

由校外服務機關(構)、法人、 

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 

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活動結束 7日內學生 

繳交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由學校認證採計 

學生服務時數 

學校同意學生申請之活動 

記得交回訓育組 

   請至北安校網
「最新公告」中『服
務學習』下載相關表
單，或至學務處領取
紙本填寫。 

請務必先提出申請，未提前申請核可之

校外服務學習時數本校皆不採計！ 

訓育組宣導 



附件 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由訓育組填寫)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教育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 學生：班級 ______ 座號 ____ 姓名 ___________ 導師：______________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企劃書： 有檢附    無檢附 

服務地點 

 負責人/ 

老師 
 

電話  

申請人 

簽名 

 

服務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同意書 導師簽章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訓育組  生教組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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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教育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班       號 填服務學生名字 參加下列所述之服務活動，   

    此致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日期：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活動內容 

 

□ 檢附企劃書，活動內容詳如企劃書。 

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教育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班       號 填服務學生名字 參加下列所述之服務活動，   

   此致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日期：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活動內容 

（請詳述）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學生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1 年8 月17 日北市教中字第10140376300 號函頒「基北區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規定」辦理。  

二、目的  

(一) 增進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與班級競賽的意願與熱忱。  

(二) 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  

(三) 提供學生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三、實施對象  

本校全體所有在校同學。  

四、 服務範圍與服務時間  

(一) 服務範圍：  

1. 學校提供之校內服務性活動。  

(1) 交通服務類：交通隊、糾察隊、秩序評分服務等相關類型。  

(2) 衛生環保類：全校性環境維護、資源回收分類、環保小尖兵、衛生糾察等相關類型。  

(3) 學術服務類：協助圖書館、實驗室、體育器材等相關類型。  

(4) 典禮表演類：訓練服務、司儀、音控、旗手、會場引導及表演活動等相關類型。  

(5) 學校活動服務類：學校日、校慶、校外教學等，協助班級事務處理相關類型。  

(6) 其他。  

2. 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服務機關(構)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如臺北市立圖書館及其

分館、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美術館、動物園、社教館、天文科學教育館等之志工服務）。  

(二) 服務時間：  

以社團活動、自主學習、假日及課餘適當時間進行服務，利用課堂時間所進行之服務不列入

本志願服務學習認證(除特殊狀況經學校學務處認可)。  

五、實施方式及宣導  

(一) 實施方式  

1. 學校入學時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卡」一張，供學生紀錄服務認證使用，學生應妥善保

管，需使用三年，如遺失損毀，可重新申請補發（需補愛校服務2小時）或自行印製，並需自

行與原發證之單位取得原已登入之紀錄補發證明。 

2. 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6小時，於每學期結束前自行送交導師評鑑，並經由學務處訓育

組核章驗證後發還。 

3. 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服務主辦單位或服務對象(承辦人)之證明章記。  

4. 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時，於活動開始5日前至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請，申請表請自行上本校

校網首頁「服務學習專區」下載（附件1「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申請前須取得家長

之同意，並於申請時一併附上家長同意書(附件2「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活動



結束後7日內，請將服務學習時數證明送交學務處訓育組進行審核登錄。 

(二) 教育宣導 

1. 利用各項集會全面加強教育宣導，讓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均能充分了解服務學習課程之  

精神，並能率先力行，倡導服務學習風氣。 

2. 利用家長日及家長座談會向家長說明。 

3. 學生從事校外學習服務工作時，務必先行告知其安全性、持續性及教育性。 

六、認證方式  

(一) 校內各行政處室之服務學習時數，由各處室承辦人、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與採計。  

(二) 校內之全校性活動之服務時數，由承辦工作之承辦人、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與採計。  

(三) 教師或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活動，由主辦教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服務對象(承辦人)簽章

並由單位主管證明，其服務學習時數由學務處訓育組採計。  

(四) 參加校外服務學習者，由申請人將服務學習時數之證明文件，送交學務處訓育組採計。  

七、本計劃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亦同。  

 

 

 

 

 

 

 

 

 

 

 

 

 

 

 

 

 

 

 

 

 

 

 

 

 

 



【生活教育組】宣導 

教育，是為了讓下一代更加美好。 

「教」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蘊「育」孩子無限的未來性， 

期盼透過親師生的努力，讓我們的孩子更加優秀。 

一、培養孩子好的品德 

 (一)培養守時：請家長督促孩子於 7：30前準時到校，養成守時的概念，共

同建立孩子良好的生活作息與常規。 

               註：臺北市公立各級學校均已換發「數位學生證」，並結合「數                  

位學生證服務整合入口網系統」，當學生到、離校刷卡的

同時，立即傳送訊息通知家長，讓家長充分了解學生出入

校園狀況。請家長提醒孩子們務必進行刷卡，否則無法即

時得知孩子們正確到離校的時間。可使用方式如下： 

                  1.LINE推播：可免費申請，家長自行至入口網依說明操作 

                              即可收到學生到離校通知。 

                  2.簡訊：費用由家長負擔，填妥本表申請回條後即可收到 

                          學生到離校通知。 

                  3.Email：免費申請，家長自行至入口網依說明操作即可 

                           收到學生到離校通知。 

 (二)培養榮耀：請家長注意孩子們的服裝儀容，孩子們的樣貌就是學校的樣

貌，是家長們的樣貌呈現，更是我們心中的榮耀。 

 (三)培養安全：為維護孩子上放學安全，讓我們一起教導孩子： 

               1.遵守紅綠燈與行人穿越號誌，左看右看再左看，確保安全。 

               2.上放學結伴而行，避免行走陰暗路徑或人煙稀少區域。 

               3.遇到不明人士，可大聲呼救或尋求協助，如愛心服務站。 

               4.疫情期間確實做好戴口罩、勤洗手並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四)培養禮讓：本校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上放學學生比例約 80%，一起學習： 

               1.禮讓老弱婦孺或有需要座位的人士。 

               2.降低音量且勿大聲喧嘩，並盡量不使用手機。 

               3.搭乘公車下車時，可向司機大哥說謝謝。 

 (五)培養守分：請家長督導孩子於校內使用手機須遵守本校學生校內使用行

動電話規範，於到校後至放學期間將手機關機，如需緊急聯

絡，經導師同意後方能使用。家長如欲聯絡孩子，可先撥打

學校電話 02-25333888分機 232，學務處很樂意為您服務，並

可防範詐騙情事發生。 



二、親子遵守交通安全 

  1.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並依交通號誌通行。 

  2.上放學期間，明水路正校門： 

   (1)家長接送學生時，請將車輛停放於校門口前後 15公尺外之家長接

送區(黃線)、汽車停車格，請勿怠速臨停紅線，如圖一。 

   (2)家長接送區實施汽車、機車分區接送，明水路校門東側 15公尺為

機車接送區(上放學期間置放告示牌)，請家長留意分區接送安全。 

   (3)請觀察車輛後方有無來車，略開車門，確定無來車，靠路邊上下車。 

   (4)靠近校門為機車接送區，請駕駛汽車家長優先禮讓，避免人車交織。 

   (5)由學校正校門通學學生，請按行人穿越鈕穿越馬路，如圖二。 

  3.上放學期間，北安路後校門： 

   (1)通學學生請走人行道，勿當低頭族，進入校園通學巷確實人車分道。 

   (2)搭乘公車放學學生，請於候車等待區等候，勿站立於車道上，圖二。 

   (3)大直派出所前為交通事故熱點路口，請同學行走人行地下道。 

  4.以機車、電動自行車接送小孩，請確實配戴安全帽，不得超載。 

  5.若孩子騎乘腳踏自行車上放學，請確認孩子依規定配戴安全帽，簡易

檢查車輛安全，並避免穿著寬鬆長褲（裙）。 

  6.搭乘公車上放學，請同學於候車等待區等候，勿站立於車道上，避免

發生危險，如圖二。 

圖一                                 圖二 

 

 

 

 

 

 

 

 

 

 

 

三、給予孩子食的安全 

    中午用餐，請訂購學校標購核可的餐盒或桶餐，或由家長準備愛心午餐， 

    兼顧飲食衛生與安全，共同關心孩子在青春期的營養攝取與發育成長。 

北安國中正校門

北安國中後校門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請於黃線區接送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上、下學交通安全上、下學交通安全
北安國中正校門

北安國中後校門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請於黃線區接送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上、下學交通安全上、下學交通安全



四、預防詐騙你我做起 

警政署針對學生族群最常被騙之「解除 ATM分期付款設定錯誤詐欺」、「網

路拍賣詐欺」及「網路假援交真詐財」等三大類型案件，列舉重點宣導事

項及 6則案例供參，提高反詐騙效能： 

    (一)重點宣導事項 

        1.110 為緊急報案專線，會在極短時間內協助民眾處理各類案件。 

        2.165 是處理民眾詐騙案件的好夥伴，現有 6大電信業者客服與內政 

          部警政署共同服務社會大眾，如屬諮詢檢舉部分撥打 165按「1」 

          將由電信客服接聽，如要報案請按「2」則由內政部警政署處理， 

          迅速完成詐騙電話停話及啟動警示帳戶聯防機制攔阻受騙款項。 

        3.165 全民防騙超連結(www.165.gov.tw)官方網站提供最新反詐騙資 

          訊，亦可受理民眾網路檢舉及報案，報案案件由專人與您聯絡。 

        4.加入 LINE 的 165 官方帳號，將可收到每周最新反詐騙資訊。 

    (二)6 則詐騙案例之一 

        解除 ATM分期付款設定錯誤詐欺案例： 

        165反詐騙專線同仁接獲民眾報案，被害人於 103年 9月網購新臺幣 

     3,900元數位相機，於 10月 9 日接獲自稱（假）燦坤 3C客服來電， 

     佯稱因會計人員疏失，致訂單匯款誤植為重複扣款 12 筆，以協助取消 

     訂單並通知聯邦銀行協助處理取信被害人，數分鐘後接到（假）聯邦 

     銀行人員來電要求前往 ATM操作解除分期付款設定，因金額太大，誆 

     稱需購買遊戲點數以解除分期付款設定，逐使被害人購買 MyCard遊戲 

     點數 105 萬及 ATM轉帳 51萬 6 千元，共計損失新臺幣 156 萬 6千元。 

 

五、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六、防範毒品危害宣導 

  

 

七、防制校園霸凌宣導 

  

 

 

 



八、校園與社區安全宣導 

 

 

九、災害防救宣導 

地震避難三步驟 

 
         預防一氧化碳中毒                  防空避難 

   

 



【衛生組業務宣導】 

1. 優質早餐的必備條件 

 

 

 

 

 

 

 

 

 

 

 

 

 

2. 寒暑假返校護校規定 

 

 

 

 

 

 

 

 

 

 



3. 學校午餐團膳供應方式及退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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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安 國 中 學 生 桶 餐 退 費 申 請 單 

              年      班      號學生            ，茲因下列因素無法用餐， 

故申請退費，每餐新臺幣 60元： 

        □公假 3天前提出者。退公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連續病假。退病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事假 3天前提出者。退事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班級特殊事件：                                        。 

         退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請學生持單送下列各單位簽章，如簽章不齊全，或因其他非自然因素無法於期限 

    內提出申請，導致權益受損者，請自負全責。 

家長：                  導師：                學務處衛生組：           

北 安 國 中 學 生 桶 餐 退 費 申 請 單 

            年      班      號學生            ，茲因下列因素無法用餐， 

故申請退費，每餐新臺幣 60元： 

        □公假 3天前提出者。退公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連續病假。退病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事假 3天前提出者。退事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班級特殊事件：                                        。 

         退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請學生持單送下列各單位簽章，如簽章不齊全，或因其他非自然因素無法於期限 

    內提出申請，導致權益受損者，請自負全責。 

家長：                  導師：                學務處衛生組：          

退費金額：             導師簽收：              日期： 

學 

生 

留 

存 

衛 
生 
組 

收 

執 


